四十八、大学生就业见习实习示范基地奖励
1.奖励对象与标准
市人力社保部门每年评选50家大学生就业见习实习示范基地，给予每家企业1万元一次性奖励。2019年1月1日以后，被上级人力社保部门评定为国家级、省级实习见习示范基地的企业，分别再给予5万元、2万元一次性奖励。
上述奖励经费由市财政承担。
2.受理部门
市人力社保局
3.办理程序
国家级、省级、市级大学生就业见习实习示范基地名单公布后，市人力社保局根据公布文件将奖励经费拨付示范基地。
4.办理时限
认定文件公布后10个工作日。
5.办理地点及联系方式
市人力社保局人才服务综合平台（海智汇），85224983。







